湘价电〔2014〕106号

湖南省物价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电价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市、州物价局，省电力公司: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以及经济社会情况不断变化，电价执行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全省电价管理，规范电价行为，现就电价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城市和农村电价执行范围及标准。尚未实行城乡各类用电同价区域，城市和农村电价执行范围按行政区划界定，并随行政区划变化而相应调整；凡城市居委会辖区内（含县城及已按行政区划升级为城区、仍由农村供电所供电的原城郊结合部和农村用户）及受电设备容量在315千伏安及以上专用变压器用户用电价格高于各电网目录电价标准的，一律执行价格主管部门依据价格管理权限制定的各电网的目录电价，不得执行农村到户电价；行政区划属于乡镇以下农村地区的，除居民生活用电外的其他用电价格，暂执行各市州价格主管部门在省规定的最高限价范围内制定的农村到户电价，待同价后统一执行目录电价；城乡结合部中城乡界限不明确的，执行各电网目录电价。
    二、尚未由供电企业抄表到户的用户电价。1、城市：为倒逼供电企业加快户表改造，自2014年8月抄见电量起，将过去合表用户（由供电企业抄物业小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总表收费的用户）承担的4-6%损耗改由供电企业承担，即供电企业抄收的总表收费，在目录电价基础上公变倒扣4%、专变倒扣6%执行。合表内居民生活用电价格在合表电价基础上加收4-6%的规定停止执行。合表用户的阶梯电价加价标准仍维持每千瓦时0.016元（现行电价按每千瓦时0.604元执行）不变，待供电企业实行“一户一表”改造后，统一执行居民阶梯电价；该物业小区、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其它用户执行目录电价；物业小区、机关企事业等不得再向居民及其它用户加收任何费用。2、农村：尚未由供电企业抄表到户的省、市电网供电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高于目录电价的一律执行目录电价；县级及以下地方电网供电范围内的农村居民生活用电价格执行同价前基价，其中供电所供给变压器台区的居民用电价格，由市州价格主管部门在每千瓦时0.46元以内核定。

   三、峰谷分时电价有关问题。

   1、峰谷分时电价执行范围：除自来水、铁路、医院、部队、学校、机关、热力（不包括地源热泵和电采暖用电）、煤气、广播电视台、广播电视无线发射台（站）、转播台（站）、差转台（站）、监测台（站）、大型商业综合体、未由供电企业抄表到户的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外，用电容量（受电变压器容量减去居民生活用电等不执行峰谷分时电价的用电容量）达到100千伏安以上的大工业用电和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应执行峰谷分时电价。受电变压器容量达到100 千伏安以上的综合性用户，应执行峰谷分时电价的用电容量达不到100 千伏安的用户不执行峰谷分时电价。

2、对供电企业未直接抄表到户，由企事业单位或物业小区抄收电费的一般工商业及其它用电户，不执行峰谷分时电价，供电企业也不得对该企事业单位或物业小区执行峰谷分时电价。

3、农业生产用电容量达100千伏安用户可按自愿原则申请执行峰谷分时电价。

4、政府性基金及附加均不执行峰谷分时电价，不参与力率调整。

四、电气化铁路用电的还本付息加价标准需按价格管理权限审批后的加价标准执行，未经批准不得加收还本付息加价，也不得预收。

五、电网企业购省外电量纳入本省销售电价或省电价平衡账户统筹平衡。

六、上述规定中，原已明确执行时间的按原规定时间，其它从2014年8月抄见电量起执行。
七、依据《价格法》和《湖南省定价目录》规定，电价属政府定价，供电企业无权对电价（含电价标准、电价类别、执行范围、执行时间）进行变更。各级价格主管部门应加强电价管理和监督检查，确保我省电价政策落实到位，切实维护群众利益；对自行变更、拒不执行政府定价的，应依法予以严肃查处。

政策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向我局报告。

                                湖南省物价局
                               2014年7月23日
湖南省物价局办公室                   2014年8月22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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